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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天瑞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天瑞仪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瑞仪器”或“公司”）近日收到

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宝安监管局于 2020年 1月 10日出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深市监宝罚字［2020］稽 7号），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行政处罚决定书》的主要内容 

当事人生产销售的部分涉案水质在线分析仪未取得《环境保护产品认证证

书》，却在铭牌上印制有“中国环境保护产品认证标志 ”。 涉案产品共销售

10 台，销售单价均为 30000 元人民币／台，当事人所生产销售上述产品的货值

金额共计人民币 300000 元，无利润。 

当事人未取得《环境保护产品认证证书》生产销售冒用中国环境保护产品认

证标志“ ”产品，违反了《深圳经济特区产品质量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第

二款第（六）项“禁止生产、销售下列产品：（六）伪造或者冒用认证标志、许

可证标志和编号、国际标准组织标准标志、质量合格证明、产品批准文号等标志

的”规定，属于“生产销售冒用认证标志产品”违法行为。 

根据《深圳经济特区产品质量管理条例》第五十七条“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

条、第二十五条规定的，由主管部门责令生产者、销售者停止生产、销售，没收

违法产品，并处违法生产、销售产品货值金额三倍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

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依法吊销营业执照；涉嫌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的规定，本局决定，责令当事人立即改正违法行为，作如下处罚： 



罚款人民币 900000 元。 

限当事人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将上述罚款人民币 900000 元

缴交至《深圳市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上指定的代收银行账户和账号，缴款编码：

011007019。逾期不缴纳罚款，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当事人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自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深圳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或深圳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于六个月内直接向盐田区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逾期不申请行政复

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本单位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

执行。 

二、整改措施 

针对本次行政处罚事项，公司采取了积极有效地措施，认真进行了整改，使

问题及时得到纠正。 

1、积极配合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宝安监管局进行相关情况调查，并已缴

纳了罚款。针对上述行政处罚，公司将于近期向深圳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 

2、我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取得了水质在线分析仪-氨氮和水质在线分析仪-

总磷的“ ”认证证书，冒用认证“ ”标志的产品在我公司取得认证标志后

及时更换了正确认证标志；对于未开展“ ”认证标志的产品已经对冒用认证

标志进行处理，及时取消使用该标志。 

3、在全公司范围内开展了针对全部产品的自查工作，严格审查所有的认证

标志、执行标准、出厂编号是否准确无误；制定了详细的认证标志、执行标准、

出厂编号管理制度，并在全公司范围内宣贯、执行，确保今后不会再发生类似的

事情。 

三、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情况不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 13.1.1 第（八）

项至第（十）项规定的情形，不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违法强制退

市实施办法》第二条、第四条、第五条规定的情形。本次行政处罚不触及重大违

法强制退市的情形，未影响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也未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重大

不利影响。  

公司将认真吸取教训，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深圳经济特区产品

质量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规范公司行为，坚决杜绝类似

事情发生，切实履行社会责任。 

 

特此公告。 

 

江苏天瑞仪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一月二十日 


